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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36号
申 请 人：黄某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24年5月7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并责令重新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4月11日，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进行了关于针对“投诉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汇仁回元液涉嫌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实名举报。2024年4月28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投诉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回元液涉嫌非法添加冬虫夏草”调查情况说明》。申请人现对该《调查情况说明》不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申请人已经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回元液涉嫌非法添加“冬虫夏草”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且己经达到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标谁。然而，被申请人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该《调查情况说明》却又未提供相应依据，回复不进入举报主题，对国家药监局下发的文件及国家出台的法律视而不提。是严重的不作为行为。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调查情况说明》违法，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14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信件，申请人举报属于被申请人管辖的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汇仁回元液”涉嫌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涉嫌非法添加冬虫夏草）。收到举报信息后，被申请人按照申请人提供线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由副局长率领办案人员于2024年4月19日联合通化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回元液是否涉嫌非法添加冬虫夏草进行调查，现场查看了该企业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保健食品注册批件》原件及相关文件，具体情况如下：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是被申请人辖区注册的生产企业，回元液是该企业生产许可证品种明细表中的品种，且由省局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该企业持有回元液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保健食品注册批件，批件附件产品说明书中主要原料成分中含冬虫夏草，且批件信息在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网站可以查询到。2024年4月25日将调查情况说明以邮寄的形式反馈给申请人，2024年4月30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2024年5月9日以邮寄的形式反馈给申请人。
二、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2024年4月22日作出《关于“投诉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回元液涉嫌非法添加冬虫夏草”调查情况说明》，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立案告知书。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汇仁回元液”涉嫌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外原料的保健食品和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第七十七条“依法应当注册的保健食品，注册时应当提交保健食品的研发报告、产品配方、生产工艺、安全性和保健功能评价、标签、说明书等材料及样品，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经组织技术审评，对符合安全和功能声称要求的，准予注册；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注册并书面说明理由”；《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22号）第六条第三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保健食品审评机构负责保健食品审评”；第五条第三款“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和备案保健食品的监督管理”之规定。被申请人办案人员进行调查核实，该企业生产的回元液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注册批件，批件附件产品说明书中主要原料成分中含冬虫夏草，且批件信息在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网站可以查询到有效信息，已尽到监管职责。
针对申请人依据为2016年2月2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三【2016】21号）》文件，该文件表述“1、停止执行《国食药监保化【2012】225号》文件，即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2、含冬虫夏草的保健食品相关审报审批工作按《保健食品注册与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未经批准不得生产和销售”。文件并未表述举报人所说“冬虫夏草禁止在保健食品原料中使用”，且文件未对已取得批准的生产企业做出相关规定。经核查，因未发现举报人举报的违法行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三、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做出的处理决定不具备行政复议资格。被申请人在2024年4月11日至21日共收到关于“通化XXX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回元液非法添加”的投诉举报7件，5月2日收到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查函和线索移送函，该局于2024年4月14日至20日也收到多起相同产品投诉举报，被答复人的实名举报信就是其中之一。被答复人在举报信中也明确写明，其于2024年4月3日分别在抖音、京东、美团、淘宝、快手等平台下单该商品，分别在成都和武汉签收。
申请人非该行政决定的行政相对人。被申请人在调查、处理该生产企业涉嫌非法添加行为时，适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并没有产生、创设、改变或者消灭申请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被申请人查处的生产企业，被申请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是针对生产企业，利害相关人也是生产企业。因此，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适当、程序合法，且申请人不具有复议主体资格。请求通化县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维护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经审理查明：2024年4月11日，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实名举报信；2024年4月14日，被申请人收到该实名举报；2024年4月19日，被申请人开展了联合调查；2024年4月25日，被申请人将调查结果邮寄给申请人；2024年4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2024年5月9日，被申请人将举报处理决定邮寄给申请人；2024年5月7日，申请人不服调查结果向本机关提起了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
一、《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市场监督管理行政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已履行了受理、告知的程序，并开展了调查工作，因此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符合法律规定。
二、申请人认为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三【2016】21号）》文件，冬虫夏草禁止在保健食品原料中使用。但该该文件表述为“1、停止执行《国食药监保化【2012】225号》文件，即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2、含冬虫夏草的保健食品相关审报审批工作按《保健食品注册与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未经批准不得生产和销售”，该文件并未规定“冬虫夏草禁止在保健食品原料中使用”。
三、通过调查，案涉产品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保健食品注册批件》，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1997）第612号”，产品主要信息与批准注册的主要原料内容一致，内含冬虫夏草成分，因此案涉产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未发现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
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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